
 1 

保險契約權利遭法院扣押之說明問答集 

Q1：為什麼我的保單會遭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署扣押？ 

依法律規定，債務人如有債務不清償、或有欠稅、欠繳罰單之情形時，債權人

（如銀行）或國家機關（如國稅局）可依法向法院或行政執行署聲請扣押債務

人之財產，而商業保險（如壽險、年金險、投資型保險等）屬債務人具有金錢

價值之財產，得作為債權人或國家機關聲請強制執行之財產標的。 

Q2：保單被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署以執行命令公文扣押後，保戶會有哪些權
益受到影響？ 

1. 如債務人為保單之要保人時，保單受扣押後，其保單處分權會遭限制，即
禁止進行下列事項，例如：變更要保人、申請保單借款、領取解約金、取

消附約等可能減少保單價值之行為。 

2. 如債務人僅為保單之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且扣押範圍包含將來保險契約條
件成就時所生的保險給付時，則保單遭扣押後，有下列權益恐受到影響：

各項得申領之保險金，例如：理賠金、年金、還本金、滿期金等，申領權

限會受到限制。 

※提醒您，實際禁止範圍仍以執行命令公文記載內容為準。※ 

Q3：如果我的保單被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署扣押後，我能做些甚麼？  

保單受法院扣押後，只有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署有權撤銷執行命令。因此債務

人如欲向法院或債權人主張任何權利時，應向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

或自行與債權人協商進行債務處理。以下列出常見的處理方式，例如： 

1. 與債權人進行協商，由債務人清償債務，或提供與保險契約解約金等值之
現金予債權人，以換取債權人撤回對保險契約之執行。 

2. 債務人如否認對債權人負有債務時，可評估是否依法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3. 債務人可撰寫書狀向執行法院說明個案上有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
之情形，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保險契約、繳交保費證明、診斷證明書

、最近一年之財產所得清單及其他可為證明難以維持生活之資料），以說

明被扣押的保單（保險金）是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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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如果我的保單被執行法院扣押後，後續執行法院會如何處理我的保單？ 

1. 依照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於民國111年作成的「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
裁定」，統一見解為：「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

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 

2. 由上述統一見解可知：「保險契約（包括保險金、解約金）等屬於強制執行
法規定之可執行之財產標的，債權人得對保險契約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執行法院核發執行命令扣押後，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之人壽

保險契約，以保單解約金償還債務人所負之債務。 

Q5：哪些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不得被扣押？ 

依據114年6月20日施行的保險法修正內容，為兼顧債務人與債權人權益，並落
實基本保險保障政策，下列保險契約的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的

標的： 

1. 人壽保險契約：要保人為債務人者，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超「
過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之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

算之六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 

2. 小額終老保險：符合金管會公告之小額終老保險。 

3. 健康保險契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 

4. 傷害保險契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傷害保險契約。 
註：倘保戶對於投保之險種有疑問，請洽客服中心0800-020-060。 

Q6：利害關係人可以代償以取得保險契約嗎（介入權之行使）？ 

依114年6月20日修正後保險法第123條之2規定，符合下列資格者，可以代債
務人清償解約金額度之債務後，變更為新要保人： 

1. 申請資格 
須同時符合下列兩項條件，方可提出『介入權』申請，由申請人擔任保單

新要保人（下稱介入權人）。 

保險事故發生前，有下列法定事由之一 申請人具備下列身分資格之一 

(1) 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年金保險
契約之解約金債權經扣押。 

(2) 要保人受破產宣告。 
(3) 要保人經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
定開始清算或更生程序。 

(1) 對被保險人有保險利益者。 
(2) 要保人具名指定之受益人（未具名
者不適用，如『法定繼承人』）。 

(3)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配偶、父母或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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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使方式與期間 

介入權人應於法定事由發生翌日起三個月內（保單經扣押者，以扣押命令

到達保險公司翌日起算，經數次扣押者，以首次扣押為準），完成下列流

程： 

 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書面同意。 

 向保險公司提出申請。 

 向執行機關或執行命令所指定之人支付解約金。 

 將繳款證明送至保險公司，要保人變更始生效。 
註1：倘逾期未將繳款證明送至保險公司即為『介入權』行使不成功。 
註2：114年6月20日法令修正前符合申請資格者，行使期限為114年9月20日。 

3. 受理管道與應附文件 

南山各服務據點櫃檯、郵寄、通訊處、銀行通路皆可受理，另須額外檢附

以下文件，並於契約變更申請書之要保人變更欄位加註『行使介入權』。 

(1) 南山人壽契約變更申請書。 

(2) 南山人壽介入權資格審核申請表。 

(3) 介入權申請之法定事由證明文件。 

(4) 介入權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溫馨提醒 

法院執行命令公文如受文者係自己、或與自己共同生活之親屬，切勿忽視或

置之不理。需留意公文主旨及說明內容，如有不明瞭之處，可洽詢專業人士

如法院公文右上角所記載之承辦人或您的保單服務人員。如需免費法律諮詢

，則可參考下列管道： 

1. 各縣市政府提供之法律諮詢服務。 

2. 各法院之訴訟輔導科。 

3. 各地區之律師公會。 

4. 大學法律服務社。 


